《市科技局关于印发<“盛菁汇”常态化

路演专项实施细则>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为深化金融服务创新创业，完善创新创业创投生态，根据沈阳市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要求和市政府领导关于搭建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路演平台工作的指示精神，开展“盛菁汇”常态化路演活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搭建经济、高效、透明的投融资信息对接平台，帮助科技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二、出台的目的
支持和鼓励各双创载体、技术转移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更好的挖掘沈阳市潜力科技企业，促进创业主体与创业导师、投融资机构沟通交流，助力创业主体对接资本市场，提高创业主体融资可得性，加速创新创业主体成长，激发全市创新创业活力。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本专项按照“开放申报、结果导向、科学规范、事后补助”的原则组织实施。

2.实施重点
推荐路演项目,获得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投资机构投资,以股权变更或在沈新建企业注册时间为准满1 年后,推荐机构可申请奖励。

3.实施路径

市科技局发布专项申报指南，推荐机构按照指南要求提报相关材料；市科技局对推荐机构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核，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结合现场复核审查，综合确定奖励金额；市科技局按照规定管理流程经审批后下达立项计划。
4.实施主体

本专项重点支持在沈阳注册的经市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备案或共建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技术转移机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
5.支持政策
对推荐项目参加“盛菁汇”常态化路演平台东北科技大

市场主会场路演,项目通过路演1年内获得投资,且获得投资后1年内未撤资的推荐机构,按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的1%给予奖励,每个推荐项目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分年度到位资金的,只按首年度实际到位资金给予奖励。单个推荐机构每年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
